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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因董事代表公司為不當之捐獻代位請求董事
損害賠償事件 

最高法院昭和四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大法庭判決 
昭和四十一年（オ）四四四號 

翻譯人：寰瀛法律事務所（李貞儀） 

判 決 要 旨 
公司僅於章程所規定之目的範圍內享有權利能力，但所謂目

的範圍內之行為，並非侷限於章程所明訂之目的本身，為達成該

目的所為直接或間接的必要行為，均應包含在內。又是否必要，

並非以該行為於目的之達成，現實有此必要為要件，而應依行為

之客觀上性質，為抽象之判斷。 
公司和自然人同，為構成國家、地方公共團體及其他社會區

域（以下簡稱社會等）之社會性實體，因而必須擔負此構成單位

之社會性作用。縱然某種行為遽觀之，與章程所定目的無關，但

於社會通念上對公司有所期待或要求時，公司予以回應，乃屬當

然。公司從事類此活動，亦可促使企業體順利發展，藉此獲得相

當的價值和效果，就此意義上，不失為間接達成目的所必要。例

如災害救援資金的捐獻、對區域社會財產上的捐贈、以及對各種

福利事業提供資金的協助等，皆為適例。政黨是支持議會制民主

主義不可或缺之要素，亦是形成國民之政治意思最有力的媒介，

政黨之型態如何，應為國民重大之關心事項。所以協助政黨健全

的發展，毋寧為對公司作為社會實體所期待的當然行為。政治資

金的捐獻即為協助的一種類型。要之，公司捐贈政治資金，若客

觀的、抽象的觀察，可認公司為實現其社會性任務而為者，應屬

公司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之行為。 
公司與自然人之國民同，負有納稅之義務。就納稅人之立場

而言，對國家和地方公共團體的政策，表明意見或為其他行動，

亦無應加限制之理由。憲法第三章所定各項國民之權利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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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性質上容許之範圍，應解為亦適用於內國法人，因此公司對

國家和政黨之特定政策，享有從事支持、推動或反對等政治性行

為的自由。捐贈政治資金即屬此自由的一環，公司從事此種行為

時，於未違反公共福祉範圍內，縱使可能影響政治之動向，並無

應與自然人之國民所為捐贈，作不同處理之憲法上要求，更不得

指為對選舉權自由行使之直接侵害，亦無適用民法第九十條規定

之餘地。 
商法第二百五十四條之二（昭和二十五年修正商法第二百五

十四條之三）規定之董事忠實義務，僅係就同法第二百五十四條

第三項、民法第六百四十四條所規定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詳

述，使其意義更明確而已，非謂與通常委任關係所發生善良管理

人注意義務不同之高度義務。董事代表公司捐贈政治資金時，應

就該公司之規模、經營實績及其他社會上經濟上之地位，並受捐

贈者之各項情形加以考量，在合理範圍內決定其金額。如逾越其

範圍，為不相當之捐贈，始應認為違反董事之忠實義務。本件捐

贈經審酌八幡製鐵股份有限公司之資本額、當時獲得的純利益、

股東分配金額等項，尚未逾越合理範圍，被上訴人等自未違背董

事忠實義務。 

事 實 
訴外人八幡製鐵股份有限公司之章程規定，「鋼鐵之製造、販

賣及其附帶之事業」為其公司經營之事業，被上訴人二人為該公

司代表董事，於昭和三十五年三月十四日，代表公司對自由民主

黨捐贈三百五十萬日圓之政治資金。上訴人為八幡製鐵股份有限

公司股東，代位該公司對被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違反公司

章程及對公司之忠誠義務，並違反民法第九十條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就公司所受損害負賠償責任。第一審為上訴人勝訴判決，第

二審則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因而提起第三審上訴。 
 

關 鍵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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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締役（董事） 政治資金（政治獻金） 會社（公司） 定款

（章程） 公司權利能力 營利事業 社會的作用（社會性作

用） 社會通念 議會制民主主義 政治的信條（政治信念） 

社會的役割（社會性任務） 選舉權 參政權 國民の政治意思

（國民政治意思） 善管義務（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 忠實

義務 出捐（捐贈）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關於上訴代理人有賀正明、同吉

田元、同長岡邦之上訴理由第二

點及上訴人上訴理由第一及第二

點。 
按原審確定之事實，訴外人

八幡製鐵股份有限公司之章程規

定，「鋼鐵之製造、販賣及其附

帶之事業」為其公司之目的，但

身為該公司代表董事之被上訴人

二人，於昭和三十五年三月十四

日，代表公司對自由民主黨捐贈

三百五十萬日圓之政治資金，上

訴意旨認為此項捐贈係屬公司章

程所定目的範圍外之行為，該公

司並無為此種捐贈行為之權利能

力。 
雖然公司僅於章程所規定之

目的範圍內享有權利能力，但所

謂目的範圍內之行為，並非僅限

於章程所明訂之目的本身，為遂

行該目的而直接或間接的必要行

為，應全部包含在此範圍內。因

此是否必要，並非以該行為於遂

行目的上現實地必要性為決定，

而應依行為客觀上之性質，為抽

象之判斷（參照最高裁判所昭和

二十四年（オ）第六四號、二十

七年二月十五日第二小法庭判

決，民集六卷二號七七頁、二十

七年（オ）第一０七五號、三十

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三小法庭判

決，民集九卷十二號一八八六

頁）。 
雖然公司係以經營一定之營

利事業為其本來之目的，故公司

活動之重點，當然係在於遂行章

程所訂定目的之直接必要行為。

但是，公司和自然人，同為構成

國家、地方公共團體、社會區域

及其他（以下簡稱社會等）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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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性實體，必須擔負起身為此構

成單位之社會性作用，縱然某些

行為看起來與章程所定目的無

關，但係於社會通念上對公司所

期待要求者，公司當然應回應此

期待或要求。其次，對公司一般

而言，從事各種社會性作用之活

動並非毫無益處，而在促使企業

體順利的發展上，皆認可獲得相

當的價值和效果，就此意義上，

即使此種行為是間接性的，亦不

妨礙其為達成目的所需者。例如

災害救援資金的捐獻、對區域社

會財產上的捐贈、以及對各種福

利事業提供資金方面的協助等，

皆為適例。公司為了實現其社會

性任務而進行相當程度之捐贈，

在社會通念上，屬於公司當然的

責任，並不違反股東或其他公司

成員的預測，因此即使將這些行

為認為係屬公司權利能力範圍

內，也無損害任何股東利益之

虞。 
上開理由，於公司對政黨捐

贈政治資金時亦同。雖然憲法並

無對於政黨之規定，而未賦予政

黨特別地位，但因憲法所規定之

議會制民主主義若無視於政黨，

就無法期待其順利運用，所以應

該認為憲法當然預設了政黨的存

在，政黨是支持議會制民主主義

不可欠缺之要素。同時，因為政

黨是形成國民之政治意思最有力

的媒介，政黨之存在，亦是國民

重大之關心事項。所以，協助政

黨健全的發展，即使對公司而

言，也應被期待為作為社會實體

的當然行為，將政治資金的捐獻

當作協助的一種型態，也不例

外。即使公司成員之政治信念各

不相同，公司捐贈政治資金捐贈

也不是圖利特定成員或滿足其政

治性企圖，只要是以社會一構成

單位的立場對公司所為之期待或

要求，即不能說公司無捐贈政治

資金的能力。上訴人其餘上訴意

旨，皆為其個人之見解，而無可

採。簡而言之，政黨是支持議會

制民主主義不可欠缺之要素。同

時，因為政黨是形成國民之政治

意思最有力的媒介，政黨之存

在，亦是國民重大之關心事項。

所以，協助政黨健全的發展，即

使對公司而言，也應被期待為作

為社會實體的當然行為，將政治

資金的捐獻當作協助的一種型

態，也不例外。 
原判決雖然有不同於上開見

解之處，但亦認定本件政治資金

的捐贈為八幡製鐵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目的範圍內之行為，結論是

適當的，原判決並無上訴意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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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之違法，因此上訴意旨應無可

採。 
 

關於上訴代理人有賀正明、同吉

田元、同長岡邦之上訴理由第一

點及上訴人之上訴理由第四點。 
上訴意旨簡而言之，認為股

份有限公司捐贈政治資金，與憲

法僅承認為自然人之國民有參政

權相違背，因此係屬違反民法第

九十條之行為。 
如其所言，憲法上之選舉權

及其他參政權僅屬為自然人之國

民所享有。但是，公司負納稅之

義務，既然必須和為自然人之國

民一樣負擔國稅等，就納稅人之

立場而言，即使對國家和地方公

共團體的政策表明意見或為其他

之行動，也無應加限制之理由。

非但如此，憲法第三章所定各項

國民之權利及義務，於性質上容

許之範圍，應解為亦適用於國內

法人，因此公司和為自然人之國

民一樣，對國家和政黨之特定政

策，享有從事支持、推進或反對

等政治性行為的自由。捐贈政治

資金亦屬此種自由的一環，公司

從事此種行為時，縱使會影響政

治之動向，並無應與為自然人之

國民所為捐贈作不同之處理之憲

法上要求，上訴意旨指摘公司對

政黨的捐贈對於國民之參政權造

成侵害，但實際上，對於政黨之

捐贈，不僅不會直接對個別國民

之選舉權或其他參政權之行使造

成影響，即使政黨之資金部分用

來買收選舉人，也僅係偶發之病

態現象，並已有嚴格防止該違法

行為之制度存在，因此政治資金

之捐贈並不會對選舉權之自由行

使構成直接侵害。基此，公司享

有捐贈政治資金之自由，即使對

國民政治意思之形成有所作用，

也未必能發揮多少影響。上訴意

旨另指大型企業從事巨額的捐贈

會造成金權政治之流弊，此外，

若大股東為外國人時，還有外國

政治干涉之危險；而豐沛的政治

資金甚至會釀成政治之腐敗，但

處理其指摘之各項弊端之方法，

應由立法政策處理，於憲法上，

在不違反公共福祉之範圍內，即

使是公司，也應認為其具有政治

資金捐贈的自由，因此，主張侵

害國民參政權之上訴意旨應無可

採。 
綜上所述，股份有限公司捐

贈政治資金並未違反憲法，因

此，以此種捐贈違反憲法為前

提，而認違反民法九十條之上訴

意旨，其前提應認為已有欠缺，

原判決既無上訴意旨所指摘之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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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訴意旨即無可採。 
 
關於上訴代理人有賀正明、同吉

田元、同長岡邦之上訴理由第三

點及上訴人之上訴理由第三點。 
上訴意旨指摘被上訴人等就

本件政治資金之捐贈，係違反商

法第二百五十四條之二所規定之

董事之忠實義務。 
商法二百五十四條之二之規

定，僅係將同法第二百五十四條

第三項及民法第六百四十四條所

定之善良管理人義務更加明確化

而已，並非規定與通常之委任關

係所伴隨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不同之高度義務。因此，若董事

利用其職務上之地位，為自己或

第三人之利益從事政治資金之捐

贈，當然違反忠實義務，但上訴

意旨並非指摘被上訴人等具體上

有謀取此種利益之意圖，而是以

此種捐贈，係根據國民個人的政

治信念所為作為立論之前提，董

事既非以個人立場自行為捐贈，

而以公司機關從公司資產中支

出，結果將之視為是為私人原因

而消費公司資產。公司可為政治

資金之捐獻，已如前述，因此，

董事身為公司的機關，只要無特

別情事，當然不能利用董事的地

位進行追求私益之行為。上訴意

旨進一步指摘政黨之資金一部份

為不正當或無益之使用，甚至浪

費，當進行本件捐獻時，被上訴

人等知此事實而漠視之，並未採

取限定使用用途等預防對策而胡

亂捐贈，亦未經董事會決議，明

顯違反忠實義務。但是，主張違

反前開忠實義務時，和一般義務

違反的情形一樣，其舉證責任應

由主張者負擔，上訴人於原審係

主張一般政治資金的捐贈違反章

程且防礙公共秩序，所以任其支

出之被上訴人等係違反忠實義

務，並非說明被上訴人等之具體

行為，上訴人就此點並未提出任

何證明。因此上訴理由所指之事

實，不僅原審未加認定，縱依其

所論，所謂被上訴人違反忠實義

務的論點欠缺前提，實無法認

同。當董事代表公司捐贈政治資

金捐贈時，當然應考慮該公司規

模、經營實績及其他社會上、經

濟上地位，以及受捐贈者等多種

情況，在合理範圍內決定其金額

等，逾越上述範圍而為不當捐贈

時，才屬董事忠實義務之違反，

惟根據原審確定之事實，縱將八

幡製鐵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及其

於當時之純益、股東之股息紅利

等金額納入考量，亦不能認為本

件之捐贈已逾越上述合理之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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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綜上所述，原審認定被上訴

人等所為之本件捐贈行為並未違

反商法第二百五十四條之二所規

定董事之忠實義務，應屬的論，

原判決並無上述意指所指違法情

形，因此上訴意旨應無可採。 
關於上訴人之上訴理由第五。 

由於上訴意旨並非就原判決

之違法加以指摘，故無可採。 
綜上所述，依民事訴訟法第

四百零一條、九十五條、八十九

條，除法官入江俊郎、長部謹

吾、松田二郎、岩田誠、大隅健

一郎有其他不同意見外，全體法

官意見一致，故判決如主文。

 


